
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加强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

钦政规〔2022〕4号
为切实加强高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控制和现场监督管理，保证广大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、休息和考试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加强2022年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监督管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控制噪声时间：2022年6月4日至6月8日。

二、控制噪声范围：市城区，重点是市一中高中部、市二中高中部、市三中高中部、市四中、市五中、市十三中、市高新实验学校、市文实中学、市共美学校（原民大附中钦州国际学校）、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附属中学周边。

三、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，公安、生态环境、住房城乡建设、文化广电体育旅游、城管执法等部门将加大工作力度，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，畅通投诉渠道，加强对高考考场及考生住地等周边环境噪声的监督管理和控制，快速妥善处置群众的投诉和举报，严查高考期间噪声扰民违法案件。除按国家有关环境噪声标准对各类环境噪声源进行严格控制以外，还将采取以下强制措施：

（一）禁止噪声超标的建筑施工作业；

（二）禁止娱乐场所环境噪声超标；

（三）严禁使用高音广播喇叭；

（四）禁止所有商业经营活动、露天娱乐和集会等活动噪声干扰；

（五）考场路段及周边道路禁止机动车辆喇叭噪声干扰。

四、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本通告规定，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工作；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和个人，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有关规定从严处理。

举报电话：12345（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）、110（市公安局）。

特此通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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